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功在國家 憶故二級上將果芸傳奇一生 

法律常識

榮民口述歷史

各地榮服處
基隆市榮服處

★基隆市中正區中正
路 115 號

☆ TEL:02-24624881

臺北市榮服處
★臺北市松山區
光復北路 1 號

☆ TEL:02-27699098

新北市榮服處
★新北市板橋區

實踐路 5 號
☆ TEL:02-29530844

宜蘭縣榮服處
★宜蘭市校舍路

200 號
☆ TEL:03-9380233

桃園市榮服處
★桃園市中壢區中山

東路二段 375 號
☆ TEL:03-4375863 ～

4375868

新竹榮服處
★新竹市東區

建功二路 61 號
☆ TEL:03-5750666

苗栗縣榮服處
★苗栗市中正路

1270 號
☆ TEL:037-320317

臺中市榮服處
★臺中市西屯區

青海路二段 124 號
☆ TEL:04-25271288

彰化縣榮服處
★彰化市卦山里

卦山路 21 號
☆ TEL:04-7253108

南投縣榮服處
★南投市民族路

505 號
☆ TEL:049-2222034

雲林縣榮服處
★雲林縣斗六市榮譽

路 160-1 號
☆ TEL:05-5322742

嘉義榮服處
★嘉義市東區
公園街 67 號

☆ TEL:05-2777245

臺南市榮服處
★臺南市永康區

忠孝路 2 號
☆ TEL:06-2741981

高雄市榮服處
★高雄市前金區
自強二路 52 號

☆ TEL:07-2729533

屏東縣榮服處
★屏東市建國路

300 之 1 號
☆ TEL:08-7522717-8

花蓮縣榮服處
★花蓮市菁華街

6 之 1 號
☆ TEL:03-8362696

臺東縣榮服處
★臺東市青島街

55 號
☆ TEL:089-220722

澎湖縣榮服處
★澎湖縣馬公市
經國路 111 號

☆ TEL:06-9212112-4

金門縣榮服處
★金門縣金湖鎮新市
里自強路 2 之 1 號
☆ TEL:082-332062

各地農場
彰化農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★新竹縣新豐
鄉青埔村 80 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電話：03-5688246

臺東農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★臺東縣池上鄉
新興村 104 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☆ TEL:089-862028

武陵農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★臺中市和平
區武陵路 3 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☆ TEL:04-25901257

福壽山農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★臺中市和平區梨山

里福壽路 29 號
☆ TEL:04-25989501

清境農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★南投縣仁愛鄉
仁和路 170 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☆ TEL:049-2802222

︻
本
刊
訊
︼
第
八
十
二
屆
兵
役
節
慶
祝
大
會
暨
頒

獎
典
禮
，
日
前
在
中
油
大
樓
國
光
廳
盛
大
舉
行
，
表

揚
推
動
役
男
徵
集
、
兵
員
補
充
及
招
募
成
效
良
好
的

役
政
同
仁
、
國
軍
官
兵
與
績
優
單
位
，
輔
導
會
暨
所

屬
單
位
、
多
位
幹
部
、
替
代
役
男
分
別
獲
獎
，
由
內

政
部
長
劉
世
芳
及
國
防
部
副
部
長
柏
鴻
輝
頒
獎
。

獲
獎
者
包
括
一
一
八
個
績
優
單
位
、
二
一
九
位
推
行

役
政
有
功
人
員
、
四
十
五
位
績
優
士
兵
及
二
十
位
績
優

替
代
役
男
，
分
別
頒
發
獎
章
、
獎
狀
及
獎
牌
，
肯
定
他

們
的
付
出
與
貢
獻
。

其
中
，
輔
導
會
和
苗
栗
縣
榮
服
處
獲
選
為
績
優
單

位
，
由
內
政
部
長
劉
世
芳
頒
發
紀
念
獎
牌
，
輔
導
會
由

人
事
處
處
長
吳
延
君
代
表
領
獎
，
苗
栗
縣
榮
服
處
由
處

長
陳
立
中
代
表
領
獎
。

績
優
役
政
幹
部
方
面
，
輔
導
會
就
學
就
業
處
處
長
池

玉
蘭
、
退
除
給
付
處
前
科
長
徐
麗
如
︵
已
調
任
臺
南
市

榮
服
處
副
處
長
︶
獲
頒
國
防
部
獎
章
；
就
養
養
護
處
辦

事
員
梁
琇
惠
獲
頒
國
防
部
獎
狀
；
人
事
處
副
處
長
林
秀

美
獲
頒
內
政
部
獎
章
；
臺
北
市
榮
服
處
總
幹
事
陳
靜
如

獲
頒
內
政
部
獎
狀
。
臺
北
榮
總
玉
里
分
院
替
代
役
男
孫

御
翔
獲
選
為
績
優
替
代
役
男
，
獲
頒
紀
念
獎
牌
。

輔
導
會
獲
獎
理
由
是
在
服
勤
管
理
、
備
役
召
集
、

公
益
服
務
方
面
都
有
傑
出
成
效
。
在
服
勤
管
理
方
面
，

辦
理
替
代
役
服
勤
見
學
計
畫
，
安
排
役
男
前
往
不
同

屬
性
之
服
勤
單
位

服
務
學
習
。
公
益

服
務
方
面
，
除
例

行
服
務
榮
民
︵
眷
︶

及
協
助
照
護
，
也

對
社
區
訪
視
關
懷

及
清
潔
整
理
不
遺

餘
力
。
另
配
合
辦

理
寒
暑
期
課
後
課
程
，
輔
導

偏
鄉
學
童
。

對美軍購提升戰力 致力資訊基礎建設

內
政
部
長
劉
世
芳
（
中
）
頒
發

紀
念
獎
牌
，
輔
導
會
由
人
事
處

處
長
吳
延
君
（
右
四
）
代
表
領

獎
。�

（
圖
／
內
政
部
役
政
司
）

　

文
／
鍾
祖
豪

果
芸
上
將
於
軍
旅
期
間
戮
力

提
升
國
軍
武
器
裝
備
更
新
換
裝

及
後
勤
現
代
化
，
退
伍
後
繼
續

推
動
臺
灣
資
訊
科
技
產
業
升

級
，
傳
奇
一
生
，
貢
獻
良
多
，

三
月
十
八
日
的
追
思
、
公
祭
及

奉
安
典
禮
，
隆
重
莊
嚴
，
彰
顯

對
將
軍
的
無
比
尊
崇
與
感
念
。

果
芸
將
軍
早
年
為
空
軍
機
械

學
校
第
七
期
畢
業
，
繼
而
赴
美

國
三
軍
工
業
大
學
深
造
，
歷
任

空
軍
後
勤
管
制
中
心
主
任
、
空

軍
供
應
司
令
部
參
謀
長
、
國
防

部
國
防
管
理
中
心
主
任
。
民
國

六
十
七
年
獲
陸
軍
總
司
令
郝
柏

村
賞
識
，
並
蒙
總
統
經
國
先
生

特
准
，
由
空
軍
轉
調
陸
軍
，
任

陸
軍
後
勤
司
令
部
副
司
令
，
晉

升
中
將
；
空
軍
出
身
的
果
芸
轉

為
陸
軍
軍
官
，
這
在
軍
中
是
很

特
殊
的
例
子
，
可
見
他
受
賞
識

的
程
度
，
而
他
任
內

推
動
陸
軍
後
勤
現
代

化
管
理
，
也
確
實
成

果
斐
然
。

中
華
民
國
與
美
斷
交

後
，
對
美
軍
購
面
臨
空

前
挑
戰
，
民
國
七
十
三

年
，
果
芸
將
軍
肩
負
經

國
先
生
期
望
，
出
任
駐

美
軍
事
採
購
團
團
長
，

克
服
萬
難
，
建
立
人

脈
，
且
於
處
理
金
額
龐
大
的
軍

售
時
涓
滴
歸
公
，
使
美
國
軍
方

都
十
分
欽
佩
，
對
爭
取
國
軍
二

代
武
器
換
裝
，
提
升
國
防
戰
力

貢
獻
卓
著
，
七
十
八
年
晉
升
上

將
兼
任
戰
略
顧
問
。

八
十
年
六
月
，
果
芸
上
將
借

調
資
策
會
任
副
董
事
長
兼
執
行

長
，
並
於
年
底
卸
下
戎
裝
，
﹁
戎

裝
雖
解
，
揮
劍
科
技
拓
疆
土
；

初
心
不
渝
，
鑄
劍
創
新
寫
華

章
﹂
，
致
力
推
展
臺
灣
資
訊
科

技
產
業
及
政
府
部
門
電
腦
化
，

推
動
建
置
戶
政
系
統
、
金
融
資

訊
系
統
、
關
貿
資
訊
系
統
等
，

堪
稱
﹁
臺
灣
資
訊
基
礎
建
設
之

父
﹂
；
八
十
九
年
在
資
策
會
功

成
身
退
後
，
神
通
集
團
董
事
長

苗
豐
強
先
生
數
次
拜
訪
，
請
將

軍
重
新
打
造
神
通
電
腦
。
在
將

軍
的
主
持
下
，
神
通
電
腦
突
破

編
程
服
務
的
侷
限
性
，
大
步
邁

入
軟
、
硬
體
系
統

整
合
的
領
域
，
與

海
外
跨
國
大
型
資

訊
公
司
競
爭
，
毫

不
遜
色
。

果
芸
上
將
把

青
春
奉
獻
給
國

家
，
一
生
奉
獻

給
社
會
，
為
國

為
民
，
鞠
躬
盡

瘁
，
堪
稱
傳
奇
，

足
為
典
範
。

果
芸
將
軍
（
中
）
擔
任

駐
美
採
購
團
團
長
期

間
，
代
表
我
國
出
席

C
-130

運
輸
機
接
機
典

禮
。�

�

（
圖
／
家
屬
提
供
）

︻
本
刊
訊
︼
高
雄
榮
總
為
感
念
大
愛

捐
贈
者
，
於
三
月
十
一
日
辦
理
器
官

捐
贈
暨
植
樹
節
感
恩
活
動
，
邀
請
今

年
度
的
大
愛
器
捐
者
家
屬
、
受
贈
者

及
醫
療
團
隊
成
員
參
加
，
由
院
長
陳

金
順
代
表
院
方
感
謝
器
捐
者
遺
愛
人

間
，
以
及
醫
療
團
隊
透
過
移
植
手
術
，

將
捐
贈
者
的
生
命
力
種
植
於
受
贈
者

身
上
，
重
啟
人
生
。

高
雄
榮
總
的
腎
臟
移
植
團
隊
自
民
國

一○

七
年
至
今
，
已
成
功
移
植
上
百

枚
腎
臟
，
五
年
的
成
功
率
高
於
百
分

之
九
十
，
其
中
包
含
七
例
血
型
不
相
容

腎
臟
的
移
植
，
成
功
率
更
達
到
百
分
之

百
；
高
雄
榮
總
希
望
藉
著
這
項
活
動
傳

遞
器
官
捐
贈
的
理
念
，
期
盼
社
會
更
關

注
器
官
捐
贈
議
題
，
凝
聚
更
多
的
認
同

與
支
持
。

高
雄
榮
總
舉
辦
器
捐
感
恩
追
思
會

陳
金
順
院
長
（
後
中
）
偕
器
官
移
植
手
術
團

隊
，
代
表
院
方
感
謝
器
捐
者
讓
受
贈
者
重
啟

人
生
。�

（
圖
／
高
雄
榮
總
）

︻
本
刊
訊
︼
臺
北
榮
總
與
美
國
紐
約
大
學
朗
格
尼
醫
學

中
心
三
月
十
三
日
舉
行
合
作
交
流
會
議
，
深
化
雙
方
在
醫

療
教
育
、
臨
床
研
究
及
專
業
醫
療
領
域
的
合
作
，
尤
其
聚

焦
於
癌
症
治
療
領
域
。
此
次
合
作
由
該
校
董
事
辜
仲
立
積

極
促
成
，
並
由
臺
北
榮
總
陳
威
明
院
長
與
紐
約
大
學
朗
格

尼
醫
學
中
心
首
席
執
行
長
暨
紐
約
大
學G

rossm
an

醫
學

院
院
長R

obert I. G
rossm

an

共
同
簽
署
合
作
備
忘
錄
。

此
外
，
為
加
強
雙
方
在
胰
臟
癌
治
療
領
域
的
合
作
，
於

臺
北
榮
總
重
粒
子
癌
症
治
療
中
心
舉
行
共
同
揭
牌
儀
式
，

開
展
重
粒
子
治
療
合
作
計
畫
，
共
同
研
發
新
的
治
療
模
式
，

安
排
病
人
來
我
國
接
受
治
療
，
並
共
享
治
療
與
研
究
成
果
，

為
跨
國
醫
療
合
作
揭
開
新
頁
。

美
國
紐
約
大
學
朗
格
尼
醫
學
中
心
為
全
球
領
先
的
醫

療
機
構
之
一
，
享
譽
國
際
，
今
年
更
與
臺
北
榮
總
同
列

︽N
ew

sw
eek 2025

年
全
球
最
佳
醫
院
︾
前
二
五○

強
。

北
榮
玉
里
分
院
榮
獲
國
際
室
內
空
氣
品
質
認
證

︻
本
刊
訊
︼
臺
北
榮
總
玉
里
分
院
近
日
榮
獲
美
國U

L

︵U
nderw

riter Laboratories Inc

︶
國
際
認
證
公
司
頒
發

的
健
康
建
築
室
內
空
氣
品
質
︵IAQ

︶
國
際
認
證
，
未
來
，

玉
里
分
院
將
秉
持
這
一
理
念
，
為
東
部
地
區
民
眾
提
供
更

優
質
的
醫
療
服
務
。

此
次
認
證
是
玉
里
分
院
在
空
氣
品
質
管
理
方
面
的
突

破
。
該
院
自
民
國
一
一
三
年
起
，
委
託
美
國U

L

進
行
為
期
三
個
月

的
室
內
空
氣
品
質
監
測
，
涵
蓋
溫
溼
度
、
揮
發
性
有
機
化
合
物
、
顆

粒
物
等
多
項
指
標
，
經
過
專
業
檢
測
與
改
善
，
順
利
通
過
認
證
，
確

保
病
患
和
員
工
能
享
有
更
安
全
、
健
康
的
醫
療
環
境
。

北榮與紐約大學合作 聚焦胰臟癌治療

案
例
摘
要
：

老
沈
的
父
母
及
兄
弟
姊
妹
均
居
住
在
大
陸
地
區
，
老
沈
隻
身
來

臺
，
老
沈
往
生
時
，
在
臺
並
無
親
屬
，
為
單
身
榮
民
，
而
大
陸
地

區
的
父
母
、
弟
弟
及
妹
妹
在
老
沈
死
亡
前
皆
已
死
亡
，
則
其
弟
、

妹
之
子
女
可
否
向
本
國
法
院
聲
請
代
位
繼
承
老
沈
之
遺
產
？

研
析
意
見
：

依
照
民
法
第
一
一
四○

條
規
定
：
﹁
第
一
一
三
八
條
所
定
第

一
順
序
之
繼
承
人
，
有
於
繼
承
開
始
前
死
亡
或
喪
失
繼
承
權
者
，

由
其
直
系
血
親
卑
親
屬
代
位
繼
承
其
應
繼
分
﹂
。
而
民
法
第

一
一
三
八
條
之
規
定
為
：
﹁
遺
產
繼
承
人
，
除
配
偶
外
，
依
下

列
順
序
定
之
：
一
、
直
系
血
親
卑
親
屬
。
二
、
父
母
。
三
、
兄

弟
姊
妹
。
四
、
袓
父
母
﹂
。
因
此
，
如
欲
代
位
繼
承
被
繼
承
人

之
遺
產
，
需
先
取
得
代
位
繼
承
人
之
資
格
，
而
代
位
繼
承
之
前

提
，
為
原
遺
產
繼
承
人
為
第
一
順
位
之
直
系
血
親
卑
親
屬
，
惟

於
繼
承
開
始
前
死
亡
或
喪
失
繼
承
權
，
始
由
次
順
位
親
等
之
直

系
血
親
卑
親
屬
代
位
繼
承
其
應
繼
分
。
從
而
，
老
沈
之
弟
、
妹

均
為
民
法
第
一
一
三
八
條
所
定
第
三
順
位
之
繼
承
人
，
非
前
揭

條
文
所
定
之
第
一
順
位
繼
承
人
，
則
其
等
之
子
女
自
不
符
合
代

位
繼
承
人
之
資
格
，
而
無
從
向
本
國
法
院
聲
請
代
位
繼
承
老
沈

之
遺
產
。 

（
文
／
立
詳
法
律
事
務
所
項
慶
文
律
師
）

︹
文
中
援
引
之
相
關
法
規
如
有
變
動
，
仍
請
注
意
依
最
新
之

法
規
為
準
︺

張
朝
興
，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生
，

安
徽
省
界
首
市
人
，
家
境
小
康
，

家
中
有
八
個
兄
弟
姊
妹
，
他
排

行
第
八
，
他
年
少
就
讀
界
首
市

的
中
心
小
學
、
黃
淮
國
中
，
小

學
五
年
級
便
考
上
黃
淮
中
學
，

就
讀
中
學
時
，
被
共
產
黨
認
為

有
叛
變
嫌
疑
，
他
於
是
離
開
家

鄉
，
在
徐
州
遇
上
國
中
校
長
，

校
長
帶
著
他
前
往
江
陰
海
軍
訓

練
營
，
開
始
他
的
海
軍
生
涯
。

民
國
三
十
七
年
，
張
朝
興
加

入
江
陰
的
海
軍
新
兵
二
大
隊
，

後
隨
軍
來
臺
，
進
入
海
軍
士
校

衛
生
軍
事
班
。
畢
業
後
在
美
朋

軍
艦
擔
任
衛
生
兵
，
他
持
續
進

修
並
錄
取
佐
理
軍
醫
衛
生
訓
練

班
，
接
著
以
軍
醫
身
分
在
陸
軍

四
十
一
師
衛
生
連
和
臺
東
臨
時

醫
院
服
務
。

閒
暇
時
間
，
張
朝
興
仍
持
續

進
修
，
民
國
四
十
六
年
錄
取
國

防
醫
學
院
專
科
部
，
經
過
四
年

培
訓
成
為
正
式
醫
師
，
服
務
的

單
位
包
括
：
陸
軍
十
七
師
衛
生

連
、
海
軍
總
醫
院
、
司
令
部
南

沙
管
理
處
、
海
軍
第
三
醫
院
及

海
軍
基
隆
基
地
醫
院
。

民
國
七
十
一
年
，
同
事
引
薦

他
至
基
隆
市
衛
生
局
擔
任
局

長
，
此
時
為
上
校
階
級
，
四
年

後
離
開
衛
生
局
，
同
年
自
海
軍

上
校
退
伍
，
在
臺
北
縣
︵
今
新

北
市
︶
瑞
芳
醫
院
擔
任
外
科
主

任
一
年
後
，
決
定
自
行
開
設
診

所
，
即
﹁
煥
榮
診
所
﹂
。

﹁
煥
榮
診
所
﹂
位
於
基
隆
市

中
正
區
祥
豐
街
，
靠
近
張
朝

興
曾
居
住
過
但
如
今
已
拆
除

的
兆
連
二
村
舊
址
。
診
所
開

幕
時
，
張
朝
興
已
五
十
六
歲
，

年
過
半
百
，
他
依
舊
穿
上
醫
師

袍
、
戴
上
聽
診
器
，
為
病
人
服

務
，
他
認
為
這
不
只
是
一
份
工

作
，
而
是
他
對
行
醫
的
熱
情
與

責
任
的
體
現
。

每
天
，
他
都
以
溫
暖
的
笑
容

和
專
業
的
醫
療
技
術
，
治
療
著

無
數
病
患
，
民
國
一
一○

年
，

煥
榮
診
所
熄
燈
，
張
朝
興
在
行

醫
路
上
度
過
了
七
十
四
年
，
他

將
一
生
奉
獻
給
醫
療
，
八
十
九

歲
的
他
，
開
始
真
正
的
退
休
生

活
。
（
資
料
來
源
：
青
潮
人
文

工
作
室
、
國
家
文
化
記
憶
庫
）

海軍軍醫榮民張朝興

張朝興在行醫路上度過了
七十四年。（圖／青潮人文
工作室、國家文化記憶庫）

臺北榮總獲得紐約大學朗格尼醫學中心
第一份海外合作備忘錄，左為北榮陳威
明院長，右為朗格尼醫學中心首席執行
長 Robert I. Grossman。�（圖／北榮）

聲
明
代
位
繼
承
之
資
格

︻
連
線
報
導
︼
清
明
將
至
，
會
屬
宜
蘭
縣
榮
服
處
和
南
投
縣
榮
服
處

處
長
已
展
開
對
興
建
北
部
橫
貫
公
路
宜
蘭
支
線
，
及
參
加
南
投
縣
林
業

殉
職
榮
民
英
靈
的
祭
祀
，
敬
表
追
思
。

宜
蘭
縣
榮
服
處
處
長
陳
學
良
於
三
月
十
八
日
，
偕
臺
北
榮
總
蘇
澳
分

院
等
單
位
員
工
代
表
，
前
往
大
同
鄉
﹁
臺
灣
榮
民
工
程
第
三
總
隊
修
建

橫
貫
公
路
殉
職
榮
民
紀
念
碑
︵
亭
︶
﹂
，
舉
行
聯
合
追
思
春
祭
儀
式
，

祭
祀
參
與
開
闢
北
橫
公
路
宜
蘭
支
線
殉
職
榮
靈
。

南
投
縣
榮
服
處
處
長
王
怡
文
於
三
月
十
七
日
，
偕
農
業
部
林
業
及
自

然
保
育
署
南
投
分
署
分
署
長
李
政
賢
、
內
政
部
警
政
署
保
安
警
察
第
七

總
隊
第
六
大
隊
大
隊
長
盧
世
哲
等
，
在
﹁
水
里
工
作
站
人
倫
分
站
﹂
的

林
業
榮
民
殉
職
紀
念
碑
前
舉
行
聯
合
春
祭
儀
式
，
以
悼
念
在
林
業
建
設

過
程
中
犧
牲
的
榮
民
英
雄
。

榮
服
處
祭
祀
築
路
造
林
榮
民
英
靈

輔導會役政業務績優 獲內政部表揚

三
軍
儀
隊
護
送
故

果
芸
上
將
忠
靈
、

遺
照
、
獲
頒
之
旌

忠
狀
前
往
五
指
山

國
軍
示
範
公
墓
忠

靈
殿
。

�

（
圖
／
林
建
榮
）


